
证券代码：600642� � �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 2016—015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6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公司将参加由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

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2016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6年 7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15:00至 17:00。

二、投资者参与方式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

号：上证路演中心（公众号二维码附后），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三、参与人员

届时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须伟泉，董事会秘书周燕飞及财务部经理谢峰将通过网络在

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

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附：上证路演中心微信公众号：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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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6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数据以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742,482 40,430 1736.46

营业利润

52,870 -12,719

不适用

利润总额

56,291 -12,09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4,881 -12,52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4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7.50 -21.10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734,051 289,705 49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507,967 41,266 1130.96

股 本

282,569 66,779 32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1.80 0.62 190.32

鉴于公司已于 2016年上半年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为方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情况。

现将上市公司 2016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与置入资产的相关数据相应列出，供投资者参阅。

详见下图：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置入资产）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742,482 750,809 -1.11

营业利润

52,870 44,183 19.66

利润总额

56,291 47,351 18.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44,881 36,829 21.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17 5.8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置入资产）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734,051 1,753,064 -1.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507,967 308,586 64.6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均得到大幅提升，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 2016年半年度部分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完成后，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置入资产的盈利能力较强，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及备考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18日

2016年 7 月 1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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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0� � �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46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五证合一”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三证合一 "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

50 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企业 " 五证合一 " 登记制度的通知》（浙政办

发[2015]67 号）等文件要求，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已于近日向浙江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对公司原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

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进行了 "五证合一 "。公司新营业执照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30000710969078C。 具体如下：

名称：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海宁市盐官镇建设路 1号

法定代表人：潘建清

注册资本：830471442元

成立日期：1999年 2月 10日

营业期限：1999年 2月 10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磁性材料、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开发，晶体硅太阳能电池

片、高效 LED 照明用蓝宝石基板材料、高效能逆变模块的生产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系统集

成，太阳能光伏发电，实业投资。经营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141� � � �证券简称：和顺电气 编号：2016-046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列入南方电网公司 2016 年

电动汽车充电装置第一批专项招标

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 （以下简称 " 南方电网 "） 在南方电网电子商务平台（http:

//www.bidding.csg.cn/）公布了 "2016年电动汽车充电装置第一批专项招标项目中标候选人公

示通知 "，公示时间为：2016 年 7 月 15 日 -2016 年 7 月 19 日。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作为本次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被公示，具体内容如下：

一、 预中标项目情况

公司在南方电网 2016 年电动汽车充电装置第一批专项招标项目 （项目编号：

NWGP16101001）被本次评标委员会推荐为中标候选人，推荐中标包号为包 3，标包名称为 "

直流充电机 "，数量为 77台。

二、本次中标后，合同的履行将会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不会影响公司

经营的独立性。

三、 风险提示

目前阶段公司只收到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通知， 并未就此预中标项目正式签署任何书

面合同或其他相关协议。 公司最终中标与否、中标份额及中标金额均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600267� � � �公告编号：临 2016-53号

债券简称：11海正债 债券代码：122094

债券简称：15海正 01� � � �债券代码：122427

债券简称：16海正债 债券代码：136275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美国 Nascent 生物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与 Nascent� Biotech,� Inc（以下简

称 "Nascent公司 "）对 Nascent公司主要资产 Pritumumab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开发及商业化签

订了独家授权协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主要内容

Pritumumab是一种全人源单克隆抗体，针对 EDV靶点，用于治疗上皮癌（如：脑瘤）。 基

于协议的条款，Nascent公司将 Pritumumab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不包括台湾）范围内的

开发、生产及商业化权利授权给公司，本品将在中国用于上皮细胞肿瘤的治疗。 Nascent 将向

公司提供其主细胞库和相应技术 /资料， 这将使公司可以在中国快速启动 Pritumumab 的生

产及后续的临床研究。 本次技术转让涉及金额和支付条款：

1、公司分两次支付合计 300万美元的技术转让费；

2、在一旦收到 "批准 "（允许）第一个临床试验申请("CTA� (IND)� ")，监管机构允许授权

产品开始进行人临床研究的 30天内，公司将支付给 Nascent公司 500万美元。

3、一旦收到监管机构批准授权产品的生物药（BLA或对等药）申请的第一个注册号（一

个新药审批 NDA）的 30天内，公司将支付给 Nascent公司 800万美元。

4、从监管机构批准新药之日起，公司将按照授权产品每年的净销售额不高于 10%的比例

支付给Nascent公司特权使用费。 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期限将为特许产品的第一个商业销售

日期起 20年内。

本次技术转让授权事项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待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该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目前恶性胶质瘤患病率约为 29.5/10万，男多于女，65岁以上人群中发病率明显增高，同

时易发人群为长期有不良情绪的人、30 岁以下年轻人群、长期有不良生活习惯，预测今后比

例有上升趋势。 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是手术后进行化疗，如替莫唑胺、洛莫司汀、卡莫司

汀、丙卡巴肼、长春新碱和替尼泊甙等，目前未有同类靶向产品上市，Pritumumab 将是第一个

分子靶向治疗品种。 同时该品种将来可能拓展的适应症为:�胰腺癌、结肠癌 肺癌和乳腺癌

等。

公司在取得该药品技术授权后，将积极推进该药品的研发，但药品从研制、报批到投产

的周期长，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

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Nascent公司是美国内达华州一家处于临床阶段的生物技术公司， 主要从事肿瘤治疗用

单克隆抗体的开发。 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nascentbiotech.com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958� � �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16-04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将

参加由上海上市公司协会、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2016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

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16年 7月 22 日（星期

五）下午 15:00至 17:00。 届时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杨玉成先生、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张建辉

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王如富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

营状况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证路演中心微信公众号：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18日

证券代码：600958� � � �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16-04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新设 33 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

管局《关于核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33 家证券营业部的批复》（沪证监许可[2016]74

号），公司获准在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佛山市、东莞市、中

山市、江门市、珠海市，江苏省苏州市、徐州市、常州市、扬州市、常熟市，山东省青岛市、淄博市，

浙江省绍兴市、金华市，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河南省洛阳市、许昌市，河北省唐山市，湖南省

岳阳市，湖北省宜昌市，吉林市长春市，辽宁省大连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山西省太原市，陕

西省西安市，四川省成都市各设立 1家证券营业部。 业务范围为：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证券投

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信息系统建设模式均为 B型。

公司将依法完成筹建，并按要求办理有关证照。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18日

证券代码：000720�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6-046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于

2016年 3月 22日开市起停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29 日开市起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12）。 2016年 4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

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26），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 2016 年 6 月 17 日，经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16年 6月 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6-041）。 公司已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6 日、4 月 13 日、4 月 20 日、5 月 5 日、5 月 12

日、5月 19日、5 月 26 日、6 月 2 日、6 月 8 日、6 月 17 日、6 月 28 日、7 月 5 日、7 月 12 日披露

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13、2016-014、2016-015、2016-027、

2016-028、2016-031、2016-032、2016-036、2016-037、2016-039、2016-042、2016-043、

2016-044），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公告。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述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为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能能交 "）、南京

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华能 "）和广东世纪城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世纪城集团 "），根据公司与上述三方于 2016 年 6 月 1 日签署的框架协议，本次重

组方案如下：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华能能交、 南京华能和世纪城集团持有的南京宁华世纪

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华能能交和南京华能持有的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南

京华能所持有的南京市燕江路 201号房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 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定；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金额的

100%。

各方将就本次重组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进一步磋商，包括但不限于购买资产范围、资产

定价、发行股份定价及数量、配套融资认购方式等。

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

自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之日起，公司与有关各方积极论证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截至目前，本次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1、在公司组织下，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已完成对交易标的的初步尽调工作，与国资监管

部门已进行多轮沟通，审计、评估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公司及相关各方就本次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多次协商，主要条

款已基本确定，但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已签订重组框架协议；

3、与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正在积极推进。

停牌期间，公司按照规定对本次重组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同时每

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三、公司继续停牌的原因及预计复牌时间

自停牌以来，公司会同各中介机构已开展多项工作推动本次重组，但由于下列原因，公

司预计无法在进入重组停牌程序后 4个月内（即 2016年 7月 21日之前）披露本次重组预案

并复牌。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法律、财务、业务等各方面核查工作量较大，相关各方仍需就

本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论证和沟通；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交易预案的原则性同意。 鉴于本次重

组相关核查工作量较大，公司尚未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交易预案的原则性同意。

鉴于上述原因，充分考虑上述事项的复杂性及需沟通各方较多，同时，为确保本次重组

工作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但最迟不晚于 2016年 9月 21日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事项进展情况，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6-049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7

月 4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2016年 7月 1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景贤

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亲自出席董事 7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同志提名：聘任陈松柏同志（简

历附后）为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18日

个人简历：

陈松柏：男，1967年 10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人保财险福建南安支公司经理；人保财险

福建晋江支公司经理；人保财险福建泉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党委书记、总经理；人

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意外健康险部总经理；人保健康福建省分公司党委委员；人保财险福建

省分公司社会保险部总经理（兼）。 该同志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永安林业 "股票，最近五年无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交易所惩戒，该同志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663� � � �证券简称：永安林业 公告编号：2016-048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 7月 18日下午 2:5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7 日下午 3:00 至

2016年 7月 18日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东路 819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188,131,912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55.16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81,685,986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23.95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106,445,926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31.214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45,994,954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48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6,614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0.00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45,978,3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13.4826％。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 1.00�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弃权 20,50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弃权 20,50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

议案 2.02�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

议案 2.03�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

议案 2.04�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120,0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83,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41％；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

议案 2.05�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

议案 2.06�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

议案 2.07�限售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

议案 2.08�股票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120,0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83,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41％；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

议案 2.09�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

议案 2.10�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

议案 2.11�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20,5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弃权 1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00�关于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00�关于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00�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弃权 20,50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弃权 20,50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00�相关责任主体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8.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00�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及利润补偿方

案的议案[关联股东苏加旭（持有 53,829,340 股）、福建南安雄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9,957,370股）、福建省固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6,638,246 股）、李建强（持有 5,531,872 股）回

避表决，关联股东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163,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4％；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493,8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0％；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0.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并注销股份相关事宜的议

案[关联股东苏加旭（持有 53,829,340 股）、福建南安雄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9,957,

370 股）、福建省固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6,638,246 股）、李建强（持有 5,531,872 股）回避表

决，关联股东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142,6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1％；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473,3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38％；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6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1.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弃权 20,50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9％；弃权 20,50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2.00�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099,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32,40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江日华、常晖

3、结论性意见：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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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161657号） （下称 "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

在 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及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积极准备，在规定期限 内及时将回复材料报送至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 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1657�号） 的具体内容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07月 19日


